
 

 

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

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》、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

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现对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第

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票延期

复牌的议案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本次拟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，改善

财务状况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 

2、鉴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未筹划完成，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

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我们同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延期复牌。公司股票在

停牌期间，应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，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

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。  

3、公司需要加强与相关各方的协调、沟通，加速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

项，尽快审议、披露重组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，切实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

小股东股票交易自由权和公司股票流通性。  

我们对《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》表示

同意。上述议案已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审议。  

 

独立董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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